
33综合本版责编：王慧卿 苗皓然

2024年9月21日 星期六

累计完成农业生产托管面积达63
万亩；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达 85万亩
（次）；已供应农资7万余吨……

随着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深入
推进，以农业生产托管为主要形式的
农业社会化服务，已成为供销合作社
为农服务的一张亮丽名片。

9 月 18 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今年以来，市
供销合作社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牵引，精
准对接农户需求，不断夯实基层服务
组织，搭建综合惠农服务平台，以推进
农业生产托管为抓手，切实提高农业
社会化服务水平，在稳粮保供、粮食增
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

多元主体参与 夯实服务基础

全市供销合作社系统整合多方优
势资源，共建多元服务平台，以精准对
接农业生产需求为目标，坚持提升质
量、规范发展、多元建设，逐步形成布
局合理、功能完备、便捷高效的惠农服
务网络，成为供销合作社开展为农服
务的前沿阵地。

在实际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过程
中，全系统充分发挥基层组织贴近农
民、熟悉农情、带动力强的优势，以“高
标准改造基层社、多层面提升专业合

作社、多方位建好综合服务社”为重
点，扎实推进基层组织高质量建设。
目前，建有基层社 130个；领办参办专
业合作社 163个、农村综合服务社 556
个。依托社有企业、基层社、专业合作
社等经营主体，采取独资、参股、联办
等方式，建设集农资供应、统防统治、
农机作业等服务为一体的惠农服务平
台，共打造乡级惠农服务中心67个、村
级惠农服务站 163 个、新型庄稼医院
65个，配备各种农机具 446台（套），仓
储面积 1.4 万平方米。采取供销合作
社领办、村“两委”参与、农业大户加入
等方式，发展左权庆荣农机、介休米香
植保等一批农机、植保等服务型专业
合作社，培育了平遥供销飞防、晋中汇
丰农业等一批植保无人机飞防、农机
联合作业等区域性服务组织，共同打
造服务现代农业的新型力量。

创新发展模式 拓展服务内容

在寿阳县南燕竹基层社，“三社融
合、双层托管”的全机械化托管服务模
式，助农增收成效明显。目前，该社土
地托管面积达1.68万亩，辐射带动农户
1200 余户，亩均生产成本降低 200 余
元，预计年底户均可增收5000余元，村
集体可增收170余万元。

这是供销合作社系统积极围绕
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为农民提

供综合性、专业化、全程化服务的成
功实践。

“我们以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为引
领，巩固现有优势、补齐发展短板，积极
推进惠农服务平台再提升，土地托管规
模再扩面，农业社会化服务再升级。”市
供销合作社副主任李慧明介绍。

依托系统各类惠农服务平台，市
供销合作社大力开展土地托管服务，
从农民最需要的耕、种、管、收、加、贮、
销等全产业链入手，发展单环节托管、
多环节托管、关键环节综合托管等“菜
单式”半托管和“保姆式”全程托管模
式，并围绕“特”“优”农业发展，积极探
索干鲜果、中药材等经济作物托管服
务。全力打造全产业链服务，围绕我
市主导产业，横向拓展服务面，纵向延
伸服务链，推动土地托管服务由家庭
农场、种粮大户、农民合作社等向小农
户延伸，由平川地区、大田粮食作物向
山区、经济作物延伸，由产前、产中向
产后烘干、仓储、加工、销售等“后半
程”环节延伸，重点开展一家一户做不
了、做不好或做了不划算的深耕深松、
病虫害防治、秸秆处理、烘干贮藏等关
键环节服务。同时，充分发挥供销合
作社服务优势和村“两委”组织优势，
创新开展代耕代种、联耕联种、农业共
营制、订单农业等模式，进一步提升供
销合作社系统为农服务能力和水平。

有效供给农资 提升服务水平

供销合作社是农资供应的主力
军。今年以来，市供销合作社积极开
展农资集采集配活动，深入实施“绿色
农资”升级行动，全力提高农业生产托
管服务水平。

记者了解到，该社切实优化农资
供应结构，提升高效、环保、新型农资
产品比重，有效促进绿色农资精准投
入、高效利用，共销售水溶肥 1500吨、
有机肥2100吨。

科技的赋能，也让农资供应更加
智慧高效。当前，全系统共有 4 台智
能配肥机，可为农民提供土壤检测、
智能配肥、科学施肥等“一站式”精准
化服务，满足农业生产多元化多层次
需求，推进测土配方、统防统治、水肥
一体化等绿色生产技术应用，每亩可
减少 15%至 20%的化肥使用量，降低
20%农药使用量，大大减少农业面源
污染，促进农业节支增效。此外，今
年全系统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
科学技术，创新服务模式，开展在线
问诊、网络销售、技术咨询等个性化、
智慧化服务 30多场（次），大力推动农
资销售和农技指导线上线下融合服务
精准到户。

面对由农业社会化服务兴起焕发
出的勃勃生机，李慧明表示，将全力打
造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服务联合体，
大力推动农业生产托管，助推乡村全
面振兴。

擦亮为农服务新名片
—— 市供销合作社积极创新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托管模式

本报记者 杨星宇 本报讯 近 日 ，“ 红 星 之
夜”——红星二锅头酿造基地（山
西）投产 2 周年庆祝活动在祁县经
济开发区红星白酒产业园举行。著
名歌唱家阎维文携其民族声乐大师
班优秀学员倾情演唱，近 3000名观
众齐聚现场。一声声喝彩与激情四
溢的歌声相呼应，将现场气氛一次
次推向高潮。同时，活动还围绕“旅
拍到古城大院”进行了推介和宣传。

晚会在锣鼓《鼓舞昭馀》中拉开
帷幕，磅礴震撼的锣鼓彰显出祁县
25 万人民在聚焦“六县建设”总目
标的道路上自强不息、蓬勃向上的
精神风貌。舞蹈《玻影祁现》展示了
祁县作为中国玻璃器皿之都，在传
承玻璃生产工艺和玻璃文化方面的
特色之路。阎维文领衔，携手刘大
成、赵悦越、刘涵臣、李勇君、李超等
人，唱响中华传统民歌，为观众带来
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取昌源春水，采麓台之秫。祁
县以清香型白酒黄金产区而闻名，
酿酒资源独特、历史悠久，自古便有

“祁县出好酒”之说，孕育了“六曲
香”“宏固”等众多白酒品牌，酿酒成
为祁县的传统产业。

2001年，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
司携中华老字号品牌效应和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与祁县

“联姻”。经过20多年的砥砺前行，
一座集传统与现代酿造工艺完美融
合的大型现代化白酒工业园区——

红星二锅头酿造基地在汾河之畔崛
起。20多年来，北京红星股份有限
公司六曲香分公司成为祁县经济的
有力引擎，始终稳居祁县纳税第一
名。其代表京味文化的拳头产品红
星二锅头闻名遐迩，为红星品牌的
全国布局提供了坚实支撑，更为县
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作出了突出
贡献。

近年来，祁县立足传统产业提
质和新兴产业集聚，紧抓国家政策
红利，厚植产业竞争力，立足于“因
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传统酿
造技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大力
推动祁县白酒产业做大做强，带动
了祁县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户调产
增收。祁县县委、县政府特事特办、
全力支持，祁县经济开发区落实“承
诺制+标准地+全代办”制度，在保
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推动
项目建设。同时，利用老字号品牌
和丰富的白酒文化资源，探索实践
工业旅游新模式，积极拓展新业态、
新场景。新建的红星二锅头酒博物
馆成为祁县工业旅游新亮点，不仅
延伸了祁县旅游产业链条，也让众
多游客在畅游晋商文化的同时了解
了源远流长的中华酒文化。

“红星”灯火辉煌，昭馀大地群
“星”闪耀。在铿锵豪迈的歌声中，
祁县锚定航向、聚势而进，为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贡献昭馀力量。

（郭坚）

祁县

激情之夜话发展 美酒飘香映辉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立法目的与依据】为了
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保障
饮用水安全，维护公众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山
西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
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适用范围】本条例适用
于本市行政区域内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保护及其监督管理活动。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是指进入
输水管网送到用户和具有一定取水规
模（供水人口一般大于 1000 人）的在
用、备用和规划水源地。

第三条 【工作原则】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工作遵循统筹规划、保
护优先、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属地管
理、确保安全的原则。

第四条 【政府职责】市、县（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本行政区域内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的领
导，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纳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
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和水资源规
划，将保护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
做好辖区内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工作。

第五条 【部门职责】市、县（市、
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法对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施
统一监督管理。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合理配置饮用水水资源，
依法做好饮用水水源取水许可监督管
理和水源涵养区的水土保持工作。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负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规划和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建设用地的管理和地质环境状况
的监督管理工作。

发展和改革、财政、公安机关、应
急管理、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
卫生健康、交通运输等部门，应当按照
各自职责做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
护工作。

第六条 【宣传教育】市、县（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饮用水水
源地保护宣传教育，普及饮用水水源
地保护的法律法规和科学知识，提高

公众保护饮用水水源地意识。
第七条 【社会参与】任何单位和

个人都有保护饮用水水源地的义务，
有权对破坏和污染饮用水水源地的行
为进行劝阻和举报，接受举报的部门
应当依法调查处理。

第二章 水源地确定和保
护区划定

第八条 【水源地确定原则】市、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水行政、
生态环境、供水等主管部门，将符合饮
用水水源标准、水量能够满足城乡饮
用水需求、适宜划定保护区的地域确
定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第九条 【备用水源地确定】市、
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备用饮
用水水源地建设，确保需要时正常
使用。

第十条 【保护名录制度】经批准
确定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由市人
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布市级、县级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名录；县（市、区）人民
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并向社会公布乡镇级、村级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名录。

第十一条 【保护区划定】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实行保护区制度，保护区
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必要
时，可以在保护区外围划定一定的区
域作为准保护区。

第十二条 【保护区方案划定与
报批】市、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区的划定，由市、县（市、区）人民
政府提出划定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
准。乡镇、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的
划定由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提
出 划 定 方 案 ，由 市 人 民 政 府 依 法
批准。

跨县（市、区）的县级及以下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的划定，由有
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协商提出划定
方案，协商不成的，由市人民政府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提出划定
方案，按前款规定的审批权限依法
审批。

第十三条 【保护区范围调整】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因公共利益、
自然环境、水质水量发生变化等情况
需要调整的，由原提出划定方案的人
民政府或者相关部门提出调整方案，
按照原批准程序重新报请批准后
公布。

第三章 保护措施

第十四条 【保护标识和防护设
施】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在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边界设立明
确的界标、明显的警示标志、宣传牌等
标识。

一级保护区周边人类活动频繁的
区域应当设置隔离防护设施、安装视
频监控设备，具备条件的实行封闭
管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涂改
或者擅自移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界标、警示标志、宣传牌等标识和隔
离、监控设施设备。

第十五条 【准保护区禁止行为】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下
列行为：

（一）新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
的建设项目；

（二）改建增加排污量的建设
项目；

（三）建设易溶性、有毒有害废弃
物暂存和转运站；

（四）从事采砂、毁林开荒、非更新
砍伐水源林活动；

（五）倾倒或者填埋有毒、有害废
弃物；

（六）向水域倾倒生活垃圾、粪便
以及其他废弃物；

（七）在水域中清洗装贮过油类或
者有毒有害污染物的车辆和器具；

（八）使用剧毒和高残留农药；
（九）使用炸药、毒品捕杀鱼类；
（十）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六条 【二级保护区禁止行

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
除准保护区禁止的行为以外，禁止下
列行为：

（一）设置排污口；
（二）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

的建设项目；
（三）处置生活垃圾；
（四）建设未采取防渗防漏措施的

生活垃圾转运站；
（五）建设化工原料、危险化学品、

矿物油类和其他有毒有害物的堆放
场所；

（六）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
（七）使用农药，丢弃农药、农药包

装物或者清洗施药器械；
（八）未采取防止污染饮用水水体

措施从事网箱养殖、旅游等活动；
（九）建造坟墓；

（十）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
为。

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
目，由县（市、区）人民政府依法拆除或
者关闭。

第十七条 【一级保护区禁止行
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
内，除准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禁止的
行为以外，禁止下列行为：

（一）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
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二）放养畜禽、网箱养殖、旅游、
游泳、垂钓、露营、野炊或者洗刷车辆、
衣物等可能污染水体的其他活动；

（三）新增农业种植和经济林；
（四）丢弃和掩埋动物尸体；
（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

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市、区）人民政
府依法拆除或者关闭。

第十八条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农业农村、生
态环境等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
职责监督指导农业生产者科学合理使
用化肥、农药、地膜等化学投入品以及
合理处置畜禽水产养殖废弃物、农作
物秸秆等，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第十九条 【风险防控】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公安机关应当对穿越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的路段设置道路警示标志、
电子监控、隔离防护和事故应急处理
设施。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装载有毒有害
物质、油类、粪便的车辆不得进入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经有关部门批
准，进入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
应当采取防渗、防溢、防漏安全防护措
施，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器
材，防止发生事故污染饮用水水源。

输油、输气管道建设项目穿越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项目建设
单位或者管理单位应当采取防泄漏措
施，必要时设置事故导流槽。

第二十条 【水源涵养】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
门应当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湿地建设，
维护水源涵养、自净能力。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风险评估】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生态环境
等主管部门，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地下水型饮用水源补给区的环
境状况和污染风险开展调查评估，筛
查污染风险因素，并采取相应的风险
防范措施。

第二十二条 【水质监测】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质监测
监控和预警能力建设，建立监测信息
系统和共享机制，生态环境、水行政、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定期
对饮用水水源水质进行监测，并依法
向社会公开水质状况。

第二十三条 【监督检查与巡查】
市、县（市、区）生态环境、水行政、规划
和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主管部门应
当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内生产生活等活动的监
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管理单位应当建立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巡查制度，对饮
用水水源地以及相关设施设备进行巡
查，发现影响饮用水水源安全的行为，
应当及时依法处理。

第二十四条 【管理单位职责】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管理单位负责水源
地日常管理和保护，做好水质监测、污
染防治、应急处置等工作。

第二十五条 【应急预案】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编制饮用水水
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建立应
急救援队伍，配备应急救援设施设备
和应急物资。

饮用水水源地管理单位、保护区
内的风险源单位应当将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防范措施纳入本单位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第二十六条 【事故处理】饮用水
水源发生水污染事故或者其他可能影
响饮用水安全的突发性环境事件，饮
用水水源地管理单位应当立即启动应
急预案，采取应急措施，防止或者减轻
污染危害，并立即向事故发生地的县
（市、区）人民政府或者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报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接到报
告的，应当立即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
并抄送水行政、卫生健康等有关部门。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接到饮用
水水源污染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启
动应急预案，做好应急处置，保障饮用
水供水安全。

第二十七条 【跨区域合作】市人
民政府应当建立跨县（市、区）的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联防联控协作机
制，实现跨区域联合监测、交叉检查、

联合执法、应急联动、信息共享。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援引条款】违反本
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山西省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
地方性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
其规定。

第二十九条 【破坏保护设施、标
识的法律责任】违反本条例规定，涂
改、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界标、
警示标志、宣传牌等标识或者隔离、监
控等设施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
令恢复原状；拒绝恢复的，处三千元以
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
法赔偿损失。

损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界标、警
示标志、宣传牌等标识或者隔离、监控
等设施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保护区内违法行为
的法律责任】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处十万元以上五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报经有批准权的
人民政府批准，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
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
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二）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
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
项目；

（三）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新
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
或者改建建设项目增加排污量。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
网箱养殖或者组织进行旅游、垂钓或者
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的，由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人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
游泳、垂钓或者从事其他可能污染饮
用水水体的活动的，由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五百
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通用条款】违反本
条例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中滥用职权、玩
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生效条款】本条例
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晋中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草案）
（征求意见稿）

2024年8月27日，市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对《晋中市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现将修改后的条例草案（征求
意见稿）公开发布，欢迎有关单位、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提出意见、建议。

意见、建议请于10月21日前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提出：
一、电子邮件将意见发送至：jzfgw8206@163.com。
二、信函将意见邮寄至：晋中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晋中市榆次区新华街

199号），邮政编码030600。
晋中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4年9月20日

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晋中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